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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校園開放停車收費管理辦法(教職員版本) 
總務處 114.10.08 

壹、主旨： 

為充分運用本校停車用地，開放使用並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貳、依據： 

一、新北市公有停車場管理自治條例。 

二、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校園場地開放使用辦法。 

三、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111年 6月 9日新北交停字第 1111056781號函。 

參、適用對象： 

本校教職員工。 

肆、停車空間位置規劃： 

類別 停車區域地點 數量 停車方式 

汽車 戶外平面停車場 28 固定車位 

汽車 戶外車棚停車場 6 固定車位 

機車 至善樓(左)地下一樓 34 機車位採隨到隨停、限教職員工使用 

公務車位 宿舍前  公務/臨停車位不開放 

公務車位 小穿堂前  公務/臨停車位不開放 

伍、汽機車停車位申請登記時間及方式： 

一、申請登記時間為每年 7月至總務處填寫申請表單。 

二、機車停車採隨到隨停，車位有限，由總務處定期抽查車輛停放情形。 

三、汽車均為固定停車位，由總務處依現有空位情形逕行分配。如申請人數

超過現有停車容量，採抽籤決定車位。 

四、外賓、洽公民眾及廠商送貨，需於警衛室登記後始得停車，由警衛依序

引導至宿舍前車位、中庭。 

五、上班時間皆可停車，如需下班(18:00)後過夜停車，需於申請時另行註

明並以全日停車收費。 

陸、收費標準及繳費方式： 

一、收費標準： 

對象 上班時間停車 全日停車(24hr) 

教職員工汽車 

平面 
每學期 1,000元。 

臨時月租停車 300元。 
每月 1,000元。 

車棚 
每學期 1,500元。 

臨時月租停車 450元。 
每月 1,500元。 

教職員工機車 每學期 100元 

https://www.mvdis.gov.tw/webMvdisLaw/LawContent.aspx?LawID=G0108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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廠商洽公及送貨 
洽公車輛免收費，應依規定停放

車輛。 

汽車停放超過 2 日以上，比照教職

員採收費制，每日 100元，並追繳。 

    二、繳費方式：採二~七月、八~隔年一月兩次收費，一次須繳足當次所 

        需全部費用，由總務處事務組辦理現金收取。 

    三、兼課教師(含社團教師、教支老師)收費： 

   (一)汽車可排定固定車位收費(視停車位數量依照到校天數多者優 

       先登記)，或停放中庭免收費。 

   (二)機車可停地下車位不收費，若地下已無車位請改停至平面停車 

       場圍牆區。 

四、遇有不可抗力事件致需停止租用停車場者，經本校確認確屬不可歸 

    責於申請人者，則依剩餘租期，以月為單位(不滿一個月，不予計 

    算)退還停車費。 

柒、停車規範 

   一、停車場僅停放租用車輛，禁止設置任何物品或設備。 

   二、汽車車輛一律車頭朝外停放。 

   三、汽車車位未使用時，得由本人機車停放；惟如欲將機車停放於地下 

       室，仍應另繳交機車停車費用。 

   四、臨時停車規範： 

      (一)汽車每月上班時間得臨時停車 3次，須先向總務處登記報備。 

          每學期累計超過 12次者，自第 13次起，每次加收新臺幣 50元。 

      (二)非上班時段若有臨時特殊停放汽車需求，依上班時間臨停次數 

          計算，須先向總務處登記報備。 

      (三)機車不開放臨時停車。 

   五、本校部分車位於下班及假日時間開放外租，若當日留校較晚或假日 

       進校，須請移至中庭停放。 

捌、其他遵守事項： 

一、停車人一經使用本停車場，即視為同意遵守本停車場管理辦法，若有違

反者，學校有權終止租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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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本停車場僅提供車位，對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管責任，若造成損壞及

遺失，概不負責。 

三、本要點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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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立尖山國民中學教職員上班時間停車位租用申請表 

車輛型態 □機車 □汽車 
備註:機車停放如需臨時隔夜，請務必主動告知值班警衛 

申請區域 

□地下室機車停放區 (100元/學期) 

 

戶外平面汽車位停車區□上班時間(1,000元/學期) □全日(1,000元/月) 

戶外車棚汽車位停車區□上班時間(1,500元/學期) □全日(1,500元/月) 

申請人  連絡電話  

車牌號碼  車輛款式 
(汽車需填寫) 

□轎車 

□休旅車 
車輛顏色 

 

汽車格 

車位編號 
 

經辦人  出納組長  

事務組長  總務主任  校長 

 

 


